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 

关于推荐 2015‐2016年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 

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函〔2015〕58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有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文印发）和《国

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4〕60 号），重点支持企业应用能效信贷等投融资机制，开展节

能节水改造，加强能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开展清洁生产、生态设计和

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转

型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工业绿色发展重点

项目推荐工作，共同支持一批重点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推荐项目，国家开发银行独立审贷”

的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工业绿色发展的总体部署以及相关产业

政策，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符合产业发展政策、节能环保技术要求、

市场潜力大、效益明显的项目，形成《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

推荐目录》。国家开发银行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有关监管要求，

为进入目录的项目提供投融资等综合性金融服务。 



   

  二、重点方向 

  坚持“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原则，围绕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

重点支持 5大领域 10 个方向的项目： 

  （一）工业节能节水技术改造 

  1.节能技术改造工程。支持工业企业特别是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节

能技术改造，包括应用先进节能技术装备、开展余热余压利用、窑炉

富氧和全氧燃烧、高效电机和变压器系统改造等。 

  2.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工程。支持工业企业应用先进适用、经济合

理、节能减排潜力大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支持高效窑炉、工业

锅炉、现代煤化工、焦化等先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技术装备产业化工

程。 

  3.节水技术改造工程。支持高耗水企业、缺水地区工业企业、节

水标杆企业等实施节水技术改造。重点支持工艺节水、洗涤节水、工

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技术应用。 

  （二）数字能效提升 

  4.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工程。按照《钢铁、石油和化工、

建材、有色金属、轻工行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工信

部节〔2015〕13 号）的要求，支持工业企业开展能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新建或改建完善企业能源管理中心。 

  5.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工程。参照《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工作方

案》（工信部联节〔2015〕82 号）要求，支持建设和改造完善绿色数

据中心。 



   

  （三）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改造 

  6.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工程。支持企业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要求，实施清洁生产改造。 

  7.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程。支持生态设计试点企业按照《生

态设计示范企业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开展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四）资源综合利用 

  8.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工程。支持尾矿、煤矸石和粉煤灰、脱

硫石膏和磷石膏、冶炼渣、赤泥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 

  9.再生资源工程。支持再制造、废弃电器电子、废钢、废有色金

属、废塑料、废轮胎、废纸、建筑废弃物等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示范项

目建设。 

  （五）节能环保产业 

  10.节能环保产业培育工程。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

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 号）要求，支持具有先进技术和较强

竞争力的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服务型企业以及园区建设等。 

  三、申报项目相关事项 

  （一）项目须符合当地经济和产业规划，发起企业具有较强的经

济、技术实力。 

  （二）优先鼓励采用 PPP 或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模式，建立市

场化投融资主体的项目。优先支持已经具备类似项目经验的企业开展

项目建设和运营。具体要求如下： 

  1.融资主体。（1）申报项目的投融资主体已建立；（2）企业或



   

股东有相关建设和运营经验；（3）融资主体承担运营和运维业务。 

  2.项目。（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及当地城市总体规划，

有利于促进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2）项目已完成可研报告并立项，

已完成相关报批程序，2015-2016 年有具体融资需求；（3）企业或股

东对项目贷款提供一定信用支持；（4）项目资本金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40%。 

  四、流程和要求 

  （一）按照企业自愿原则，企业可向所在地省级（含计划单列市，

下同）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申请。 

  （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国家开发银行分行，

结合项目申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划政策，对申报项目的必要

性、建设内容、投资规模、经济效益、节能环保效益、项目风险、还

款来源等方面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由所在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以正式公函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推荐意见。

每省推荐 10~20 个项目。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开发银行组织行业专家对申报项

目进行审核，确定《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推荐目录》。 

  （四）国家开发银行根据《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推荐目

录》，独立审贷，并视项目具体情况提供差别化融资支持；贷款期限

一般可达 5-10 年； 

  （五）请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前将推荐项目的有关材料纸质版（一

式三份）和电子版（光盘）以邮寄或机要形式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报送材料包括《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

目申请报告》（见附件）以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

函。 

附件：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申请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   

2015 年 8 月 26 日   

   



   

附件: 

 

 

 

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申请报告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申请单位：                        （公章） 

 

 

 

 

二〇一五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封面“项目类型”按推荐项目所属的重点方向填写。 

2.申请报告采用 A4 幅纸面，项目概况表签字页由法人

代表签字，封面及签字页应加盖公章（一式三份）。申请报

告电子版（光盘）应一同上报。 

3.项目申报时应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最近两年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 

4.项目在审核通过后，若由于市场、政策等内外部因素

影响而终止实施，企业须在项目终止实施后的一个月内通知

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项目概况表 

项

目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预期经济 

效益 

 

预期节能 

环保效益 

 

项目 

审批情况 

 



   

项目 

资金来源 

（万元） 

总投资  

自有资金 
 已经获得的

银行贷款 

 

其他资金  

截至目前 

资金缺口 

 

未来资金 

需求计划 

 

截止2016年

底是否有资

金需求 

 

政府支持 

情况 

 

备注 

 

 

拟提供贷款

担保情况 
 



   

申

请

企

业

情

况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企业性质  法人代表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2014 年营业收

入/利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座机、手机） 
 

 

我单位承诺此次上报的所有材料真实无误，并承担因材料虚假所引起的

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主营业务、经营状况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主要工艺和设备、投资额、建设计

划等。 

三、资金筹措方案及担保情况 

项目资金筹措方案，2016 年前的贷款需求，从政府及其

他方面获得资金支持情况以及拟提供贷款担保情况。如采用

PPP 模式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请说明相应的方案。 

四、预期经济效益 

项目投产后预期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收期分析。 

五、预期节能环保效益 

项目投产后所能带来的节能量、节水量、温室气体减排

量，以及主要污染物减排量。 

 

 


